
涞源县财政局
关于2021年政府预算公开有关事项的        说  明 

一、2021年全县“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

2021年，我县认真落实国家有关规定，严格“三公”经费及一般性开支，全县共安排“三公”经费预算2158.03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较2020年2315.77万元减少157.74万元，同比下降6.81%，具体情况为: 

(一)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经费1207万元，与去年同期数1301.9万元相比减少94.9万元，下降7.3%。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安排150万元，同比下降9.1%；公车运行维护经费安排1057万元，同比下降7%。公务用车购置费主要是：我县从2013年至今，各单位均未购置公务用车，且部分车辆已达报废年限需要更新，因此安排了一部分公务用车购置费。
(二)接待经费安排680万元，较上年同期数764.1减少84.1万元,下降11%，下降原因是：落实“三公”经费只减不增政策,压减公务接待经费。
(三)因公出国(境)费安排42万元，较上年增加3万元,增长7.7%。主要是参加世界地质公园大会、冰雪运动训练基地等出访考察任务较多，加之水利局因公出国费增加3万元，导致因公出国费增加。
    (四)会议费安排148.93万元, 较上年增长15.46%，增长原因主要是2021年为换届年，导致会议费增加。
(五)培训费安排80.1万元,较上年同期数77.3万元增加2.8万元, 同比增长3.63%，增长原因主要是2021年农村两委换届后对农村两委干部进行培训，导致培训费增加。
二、政府性债务有关情况

(一)2021年初政府性债务余额情况
2021年年初我县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71357.78万元，同比增长84.23%（主要是2020年新增政府债券7940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120585.91万元，专项债务50771.87万元。
    (二)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2020年末我县政府债务限额225154.17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59101.17万元, 专项债务限额66053万元。

2020年末我县政府债务余额171357.78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120585.91万元，专项债务余额50771.87万元。一般债务余额和专项债务余额均控制在限额之内。2021年省财政厅尚未下达我县政府债务限额，待上级下达后及时报政府审批，同时报人大审查。
 (三)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2021年需安排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资金14788.08万元，其中：偿还本金8580万元（拟用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安排偿还7400万元，本级预算安排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1180万元），偿还债券利息及发行费和付息服务费6208.08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2021年拟使用地方政府债券收支暂未列入年初预算，待省政府下达我县2021年地方政府债券限额后，再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提请县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再按要求公开。

三、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为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根据上级要求，依据上级提前下达转移支付数额，将提前通知的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全额编入本级预算。具体安排如下：
（1） 财政转移支付收入

提前通知的2021年上级专款收入98719万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化收入97021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698万元。

（二）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支出

根据上级下达的专项资金用途安排专款支出98719万元。按要求全部安排支出。其中：一般公共服务100万元，公共安全1583万元，教育11644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513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15290万元，卫生健康7142万元，节能环保1658万元，农林水58760万元，交通运输244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950万元，住房保障622万元，粮油物资储备15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186万元，其他支出12万元。
（三）上级转移支付平衡情况

2021年上级提前通知的一般公共预算专款收入98719万元，根据专项资金用途安排专款支出98719万元。政府性基金专款收入18689万元，安排政府性基金支出18689万元，收支平衡。
四、绩效预算工作开展情况

为全面推进县绩效预算改革，我县立足实际，积极稳妥做好绩效预算改革，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成立了“涞源县推进绩效预算管理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县长任组长、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财政局长、人社局长、编办主任副组长、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财政局长兼任。县财政局成立了绩效预算管理办公室，配备了工作人员，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场所，购置了打印机、电脑等办公设备，为工作的快速开展提供了保障。
（一）完善绩效预算编制

一是完善“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目录。各部门按照绩效预算管理要求，根据县政府战略目标、决策部署和本部门工作职责任务，完善部门工作活动目录，规范部门绩效预算管理构架，做到职责—活动衔接一致、表述精准。二是规范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和评价标准设定。对应部门职责活动年度工作目标和重点工作任务，科学设定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和评价标准，目标指标应尽可能量化，切实达到可审核、监控、评价。三是增强预算项目与职责活动的关联性和匹配性。所有预算项目均在部门职责和工作活动框架下编列。预算项目与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相对应，无法对应的项目不得列入部门预算。四是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强化财政部门对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对项目绩效评价得分较低的，按一定比例压减项目资金；对项目绩效评价不合格的，予以取消。同时对当年安排的新增项目进行事前绩效评估，按照评估结果结合当年财力安排预算。
（二）规范项目库管理。

严格预算项目库管理，坚持“三个全部”。一是编入预算文本的项目资金全部入库；二是财政预留资金全部入库；三是上级下达项目资金全部入库。依托财政一体化业务平台，提高项目预算编制质量，做到所有项目必须进入项目库，不进项目库不得安排预算。原则上项目支出全部要分解落实到基层单位和具体用途，切实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不能落实到具体项目及没有明晰支出内容的项目的资金不得列入部门年初预算。
（三）部署年度预算编制。

召开预算编制会议，召开了乡镇及县直各部门财务科长和具体业务人员、财政局各业务股长及负责预算编制业务的同志参加的部门预算编制会议，对各单位业务人员进行了相关业务的培训。要求全县所有部门全部按照绩效预算管理模式完成2021年部门预算编制。

（四）提高部门预算到位率

除按规定无法细化到部门的项目资金外，预算项目资金全部列入部门预算，包括提前下达转移支付资金，提高部门预算到位率，缩小年初预算和年终决算差距。

5、 本级政府采购情况

按照《河北省集中采购目录及政府采购限额标准》（冀财采〔2013〕11号）和《涞源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1年预算编制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县各部门对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类项目，全部编列了政府采购预算；日常公用经费支出中涉及政府采购的，也一并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预算年度内，对不符合政府采购政策的项目，一律不得列入部门预算。

2021年我县政府采购预算项目69个，安排预算资金17471.79万元，其中:货物采购项目23个，安排预算资金4398.35万元；服务采购项目22个，安排预算资金6814.57万元；工程采购项目23个，安排预算资金5758.87万元；设备类项目1个，安排资金500万元。
六、其他重要事项的有关说明
无其他重要事项的解释说明。                                                             

 以上情况，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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